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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6 年新农村建设
专项资金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部分）的通知

长财农指〔2026〕383 号

各相关区（开发区）财政局：

为落实国家和我省关于加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决策部署，

根据吉林省财政厅《关于下达 2026 年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（农

村人居环境整治部分）的通知》（吉财村指〔2026〕109 号）和

市农业农村局《关于 2026 年省级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（农村人

居环境整治部分）分配建议的函》，现下达 2026 年新农村建设

专项资金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部分）215.1 万元，资金明细详

见附件，重点用于支持村庄清洁行动等支出。

一、请按照《吉林省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，及时

做好预算编制和资金分解下达等工作，切实加强资金管理和监

督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二、此项资金指标收入列 2026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科

目“1100408 城乡社区”，支出列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科目

“2120816 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支出”，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

目列“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”。

三、请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政策要求，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

管理，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，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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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1.2026 年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

部分）明细表

2.2026 年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

部分）绩效目标表

长春市财政局

2026 年 4 月 24 日



附件1

2026年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部分）明细表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区/开发区 合计 
其中：

提前下达 此次下达

合计 1928.4 1713.3 215.1

1 朝阳区 75.12 66.72 8.4

2 宽城区 62.6 55.6 7

3 二道区 18.78 16.68 2.1

4 绿园区 75.2 66.8 8.4

5 长春新区 122.09 108.42 13.67

6 中韩示范区 37.56 33.36 4.2

7 经开区 28.17 28 0.17

8 净月区 109.57 97.3 12.27

9 汽开区 12.52 8.34 4.18

10 莲花山区 81.39 72.28 9.11

11 双阳区 419.5 372.7 46.8

12 九台区 885.9 787.1 98.8








